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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头生猪保全了，但又该由

谁继续来养呢？张某显然靠不住，

这个责任，只能由苏先生承担了。

法官告知苏先生，就地扣押

的生猪将由他继续饲养，如在保

全期间发生病、死等情况，将由他

向张某承担赔偿责任。苏先生思

忖再三，表示接受。

“那我要养多久呢？”苏先生

苦恼地问，“我在山上守了一夜

了，接下来还要守多久？”

“诉讼保全后，你应在 30 天

内向法院起诉。由于保全物是生

猪，你可以要求法院先予执行，提

存案款。”法官告诉苏先生。

据了解，所谓的先予执行，要

求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当事人之

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不先予执

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或者

生产经营的。二是被申请人有履

行能力。法院可以根据苏先生的

申请，参照市场价将保全的猪先

卖了，所得款提存，待双方的诉讼

结案后，再给付胜诉方。

生猪到底能不能保全？

“原则上，有价值的物品都可

以保全。生猪属于鲜活物品，保

全时采取的措施有其特殊性。”陶

山法庭庭长薛箴言说，由于保全

期间，鲜活物品容易出现病变导

致灭失，申请人的责任相应要大

一点。本案申请人苏先生就自愿

承担了保全期间的饲养、看管之

责，并提供了相应的财产担保，如

果发生生猪发病等意外情况，则

由其负责赔偿。

本报讯（记者 陈瑞建 通

讯员 蔡晓旭）早在10年前就

已关闭的采石场，有人却未

经允许私自开采，涉案金额

达90万元。昨天上午，记者

从相关部门获悉，针对塘下

镇原凤凰采石场非法开采一

案，目前公安机关已将两名

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近期会将本案移送市人

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据了解，3月15日，市打

非办在塘下镇海安凤山村原

凤凰采石场查获一起非法开

采案件，现场查扣非法开采作

案工具挖机3台，案件随即移

交市国土资源局立案查处。

经 查 ，该 采 石 场 已 于

2004年6月30日关闭，之后

相关部门并未给任何个人或

单位颁发采矿许可证。而犯

罪嫌疑人戴某某、杨某某、叶

某某于2013年11月份开始，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私自在

该处采石场非法开采普通建

筑石料，并出售至温州市龙

湾方向获利。

这期间，市国土资源局

塘下分局以及打非办执法人

员曾到采石场多次制止，并

送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

知书》，但犯罪嫌疑人不听劝

告，仍继续违法行为；且不配

合执法人员调查，多次通知

谈话均不予理睬，置若罔

闻。针对这一情况，市国土

资源局与温州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国土资源分局取得联

系，进行联合调查取证，发现

该三名犯罪嫌疑人将开采出

来的建筑石料售往温州市经

济开发区几处石料加工场非

法牟利，涉案矿产数量达2.4

万吨，涉及金额达90万元。

由于三名犯罪嫌疑人的

行为已构成非法采矿罪。5月

13日，市国土资源局依法对该

案移送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目前公安机关已将犯罪

嫌疑人杨某某、叶某某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戴某某已被网上

通缉，下一步公安机关将尽快

抓捕在逃人员归案，并移送市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欠债的养猪场老板不知去哪儿了，债权人担心得连夜蹲守，人不在但猪在——

法官周六加班保全80头生猪

■通讯员 黄佳佳
记 者 黄君君

鲜活物品可以保全，你知

道吗？8月9日，陶山法庭就根

据申请人的请求，将一养猪场

的80头生猪进行保全，避免了

申请人损失。

猪出栏了，货款却没还

“铃铃铃…”8月9日上午，一

通急促的电话铃声在陶山法庭立

案大厅响起。“请问，你们周六上

班吗？”打电话过来的是一名饲料

供应商，姓苏。

苏先生说，他长期给在湖岭

金川山上办养猪场的贵州人张某

供应猪饲料，但不想一算账，苏先

生发现到今年5月份张某欠了他

13万多元。

“说好猪出栏时，就如数付款

的。可现在猪已经出栏了，说好

的钱却不给了。”苏先生说，“你们

今天上班吗？如果我申请保全，

能否今天就帮我解决一下，我已

经在山上守了一夜了。”苏先生认

为，种种迹象都表明，张某可能打

算近期卖了猪回贵州老家。

法官周末加班，保全 80 头生猪

当天下午，陶山法庭四名法官

随同苏先生一起到了湖岭金川木

坑村的养猪场。

警车刚停下，一群人就围了上

来。七嘴八舌之下，法官们总算搞

清楚了他们的身份。

原来，他们都是听到风声的张

某的债权人。他们中有的人跟苏

先生一样也是饲料供应商，有的则

是房东。

“张某把冰箱什么的都卖了，

昨晚还卖了70多头猪，可就是不

还我们钱！”一名姓陈的债权人愤

愤地说。“现在猪场里还有100来

头猪，张某欠我们的钱算起来也有

十七八万元，可是现在人都不知道

去哪儿了。”

人不在，猪在！法官们马上进

入臭烘烘的猪场，开始清点生猪，

逐一编号，并根据申请人苏先生的

请求，对80头生猪进行保全。

张某去哪儿了呢？法官们判

断，除扣押保全的生猪外，猪场还

有20余头猪，张某不会就这样一

走了之。

几经周折，法官们终于电话联

系上了张某。张某表示，自己欠了

很多债，刚拿到手的卖猪款已经还

债了，但他会尽快到陶山法庭解决

纠纷。

债权人自愿担起饲养生猪之责

非法采石牟利90万元
两嫌犯被拘

本报讯（记者 陈瑞建 通

讯员 张蒙蒙 孙鹏程）近日，

我市警方成功破获系列盗窃

案件，犯罪嫌疑人张某及 5

名销赃人员被警方刑拘。

7 月 31 日上午，我市警

方接到报案称，塘下镇八水

村某厂被人盗走工业原材料

4 吨，价值 7 万余元。案发

后，市公安局刑侦三中队立

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专案侦

查。经查看厂内监控，专案

组发现案发当晚，曾有一名

男子鬼鬼祟祟溜入厂内，轻

车熟路地搬运起工业原材

料，将其快速搬到一辆货运

车上。

通过技术侦查，警方迅

速锁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及

嫌疑车辆。8 月初，民警在

瓯海区文昌路中兴桥附近，

成功抓获正在销赃的湖北汉

川籍犯罪嫌疑人张某、陈某

（男，57 岁）、陈某某（男，48

岁）；后又在温州市龙湾区一

山上，抓获涉嫌销赃的犯罪

嫌疑人涂某（男，44岁，湖北

汉川市人）、刘某（男，43岁，

安徽灵璧县人）、刘某某（男，

23岁，安徽灵璧县人）。

经调查，犯罪嫌疑人张

某自 3 月份以来，到某厂盗

窃工业原材料10余次，总案

值 30 余万元。张某每次所

盗物品，均以每斤 4.5 元的

价格卖给陈某、陈某某、涂

某。而陈某三人则将工业原

材料以每斤 5.5 元的价格，

再转卖给刘某、刘某某，以从

中赚取差价。现6名犯罪嫌

疑人均已被警方刑拘，案件

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盗窃工业原材料 六嫌犯被拘

陶山法庭工作人员对生猪逐一编号并张贴生猪保全裁定书


